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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款及细则 

1. 另收以正价计算之加一服务费。 

2. 指定优惠仅适用于指定信用卡类型。请参阅各个优惠的详细适用卡类型。 

3. 优惠仅适用于指定商户分店，并需视乎存货供应情况而定。请向相关商户查询详情。 

4. 优惠不可兑换现金、其他产品或服务或折扣，亦不可转让。 

5. 优惠仅适用于正价商品，不适用于其他折扣商品、特别/推广优惠、固定价格商品、特别推广餐单、客座厨师推

广、香烟/雪茄/烟草、瓶装葡萄酒、烈酒、酒类、私人宴会、婚宴、会议/研讨会、餐饮到会服务、客房服务、售

票活动、优惠券、现金券、免费代客泊车、积分计划、任何里数计划、销售商品、贵宾/私人房间及贵宾/会员优惠

（除非另有注明）。 

6. 餐饮优惠仅适用于食物消费（除非另有注明）及堂食消费。饮品账单折扣仅适用于指定商户。 

7. 酒店餐饮优惠仅适用于 2 至 12 人（除非另有注明）。请向相关商户查询详情。 

8. 持卡人必须为用餐者之一。需提前预订并注明使用优惠。持卡人可能需于享用优惠前出示信用卡。 

9. 餐饮优惠不适用于服务费，以及茶水及调味品的收费（除非另有注明）。 

10. 除非另有注明，餐饮优惠于香港的一般假期（包括星期日）、一般假期前夕（不包括星期六）、节日、节日前夕、有

烟花汇演的日子、需购票入场的日子及商户指定的黑名单日期均不适用。 

11. 如参与商户的任何分店进行装修，优惠将不适用。 

12. 优惠受商户额外条款及细则约束。 

13. 银行及相关商户保留随时更改或终止优惠及修订条款及细则的权利。银行不会另行通知持卡人。如有任何争议，银

行及/或相关商户的决定为最终及具约束。 

14. 如有任何争议，持卡人须出示相关的原始销售收据及信用卡签账单，以便银行作进一步调查。 

15. 本条款及细则须遵守现行监管要求。 

16. 本条款及细则须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诠释及管辖。 


